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

成。 

3、若本次协议转让实施完成，上海征士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将持有公司 28,033,11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253%，成为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本次转让完成后，尤丽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203,13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2447%，其一致行动人尤氏家族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114,99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417%，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4、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2021 年 5月 12 日，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尤丽娟女士的通知，尤丽娟女士与上海征士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征士博”）在福州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

其持有的公司合计 28,033,115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253%）转让给上

海征士博。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相关方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尤丽娟 34,236,250 6.87% 6,203,135 1.24% 

上海征士博 0 0 28,033,115 5.63% 

二、交易各方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转让方：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尤丽娟。 

（二）受让方： 

企业名称 上海征士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秋实路 688号 2幢 1单元 101室 X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EFMM3X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守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1-03-02 

合伙期限 2021-03-02至 2031-03-0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注：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

的查询结果显示，上海征士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1.甲方（转让方）：尤丽娟 

2.乙方（受让方）：上海征士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标的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1.甲方同意合计转让给乙方的公司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 28,033,115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253%。甲方出让明细如下： 

序号 出让方 出让股份数（股） 出让比例 

1 尤丽娟 28,033,115 5.6253% 

合计 28,033,115 5.6253% 

2.经各方协商同意，目标股份每股转让价格 6.5 元/股，目标股份的转让总

对价为 182,215,247.5 元（大写：壹亿捌仟贰佰贰拾壹万伍仟贰佰肆拾柒元伍角

整），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3.在本协议签署日至目标股份全部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以下简称“交割

日”）期间内，目标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股份总数相

应增加且超过 5.6253%的，则相应同比例调整协议转让的具体股份数量，并使得

最终乙方在鸿博股份的持股比例为 5.6253%，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不

变，每股转让价格相应调整；目标公司如有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份减少的，则

本次转让的股份总数 28,033,115股不变，并相应调增持股比例。 

4.在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内，若目标公司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事项

的，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相应向下调整。 

（三）转让对价的支付及目标股份的交割 

    1.本协议签署日，乙方将与甲方共同开设银行资金托管/监管账户并签署书

面协议（因银行原因不能当日办理的，时间相应顺延，但乙方不得无故拖延），

在符合约定条件时，银行将股权转让价款依法支付给甲方。 

2.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将按照下列方式支付： 

在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 3个工作日

内，银行依据资金托管/监管协议将监管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

收款账户。 

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4.各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申请

合规确认。各方如因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原因未能在前述期限内申请合规确认

的，应在回复问询函并得到深交所认可后 2 个工作日内申请合规确认。 

5.各方应于取得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过户登记手续。 

6.甲方将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取得的相关文件资料依法全部移交给乙方。 

（四）税费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政府部门收取和征收的费用和

税收等，各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规定各自承担

其应承担的费用和税收；但股份转让最终未成功过户的，则所有税费由甲方承担。 

（五）协议的解除和终止 

1.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解除本协议。除此之外，未经各方协商一致，

其它方均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2.本协议于下列情况之一发生时解除或终止：   

（1）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   

（2）因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目标股份无

法过户或已无履行必要，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3）法律、法规或者各方其他协议约定、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3.在本协议依据上述第（1）之约定终止时，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其已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产生的

利息。如甲方未按期向乙方返还款项的，每逾期壹日，甲方应按应返还未返还款

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上述第（2）之约定终止时，违约方

应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六）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的标题以及本协议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之用，并不影响对本协议

条款内容的解释。   

2.在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某部分

根据中国法律被确定为无效、不合法或无法执行，或违反公共利益，各方应进行

友好磋商，在合法的范围内协商确定新的条款，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实现原有条款

的意图。   



3.除非经各方事先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

务。   

4.所有在本协议下需要发出或送达的通知或要求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以

预缴邮资的特快专递、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递的方式发至本协议有关方。本

协议各方的通知地址和联系方式详见下表，各方同意且认可该送达方式及地址为

各方产生争议时的司法文书送达地址，并对其具有约束力： 

5.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并经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字后自签署日起成立并生效。 

6.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其它交由目标公司保管用于信息披

露、目标股份过户登记及报有关政府机关审批或备案使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五、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协议转让实施完成，上海征士博将持有公司股份 28,033,115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253%，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转让完成后，尤丽

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203,1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447%，其一致行动

人尤氏家族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114,9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417%，

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六、本次股权转让存在的风险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

成。 

3、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七、其他说明事项 

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转让方尤丽娟与受让方上海征士博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一）、（二）。 

八、备查文件 

1、尤丽娟与上海征士博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